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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间：2022 年 10 月 0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一、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银河金汇银河水星季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时间：  2019-09-03  

管理人：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本期末  

期末资产净值(元)  878,983,706.96  

本期利润(元)  1,903,382.62  

份额净值(元)  1.1684  

份额累计净值(元)  1.1684  

   

三、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一)委托资产配置情况  

序号  资产类别  市 值 （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其中：股票  
  

2  固定收益投资  825,152,625.28 93.59  

3  基金  14,990,265.05 1.70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5,802,074.31 2.93  

6  信托投资  
 

 

7  银行存款  1,222,518.07 0.14  

8  其他资产  14,497,075.05 1.64  

9  资产合计  881,664,557.76  100.00  

   

(二)委托资产投资前十名股票（按市值）明细  

无。   

(三)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债券（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张)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值比例

(%)  

145431 17 赣开 01 230,000 24,134,149.18 2.75 

185285 22 海通 01 200,000 20,741,632.88 2.36 

163915 20远东六 200,000 20,040,235.62 2.28 

182393 22 张发 01 150,000 15,241,971.23 1.73 

184590 22 上控 02 150,000 14,821,812.33 1.69 

   

(四)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基金（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份)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

资产净值比



例(%)  

000540 国金金腾通货币 A  10,000,000.00 10,000,000.00 1.14 

006974 金鹰鑫日享 A  4,211,102.69 4,987,208.92 0.57 

004980 华夏鼎诺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C  1,001.00 1,024.32 0.00 

004922 华夏鼎瑞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C  972.20 1,019.94 0.00 

004924 华夏鼎祥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C  997.41 1,011.87 0.00 

   

(五)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值比例(%)  

204001  GC001 15,796,652.11  1.80  

204007  GC007 10,005,422.20  1.14  

   

(六)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买入信托资产（按市值）明细  

无。 

(七)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按市值）明细  

无。 

(八)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截止 2022年 12 月 31日，本资管计划杠杆比率 100.31%。 

(九)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国债期货、股指期货交易的有关情况  

无。 

四、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主办人简介情况  

 虞婕女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中央财经大学管理学

学士学位，11年工作经验，6年券商从业经验。2011年加入中国五矿，2016年

加入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管理工作，

债券账户管理经验丰富，取得基金从业资格，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

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  

陈佳琳，金融学硕士，7 年证券从业经验。2015 年加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资产管理部，任分析师，从事债券账户投资分析工作；2018 年加入银河金汇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从事固定收益投资相关工作。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最

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 

(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1、市场回顾 



2022 年四季度，我国经济总体上继续呈现“弱复苏”的态势。消费领域，

2022 年 1 至 11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0.1%（前三季度累计增长 0.7%），

其中，商品零售累计增长 0.5%，餐饮收入累计增长-5.4%；消费拖累经济，居民

消费倾向持续走低。投资领域，2022 年 1 至 11 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 5.3%

（前三季度累计增长 5.9%），其中，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长 9.3%（前三季度累计

增长 10.1%），基建投资累计增长 11.65%（前三季度累计增长 11.20%），房地产

投资累计增长-8.3%（前三季度累计增长-6.6%）；投资增速总体上小幅回落，并

受到房地产投资下滑的进一步拖累，基建及制造业投资仍然是稳经济的重要抓手。

外贸出口领域，2022 年 1 至 11 月，我国以美元计出口总值累计增长 9%（前三

季度累计增长 12.5%），随着全球经济衰退风险逐渐显现及其他经济体受疫情影

响持续消退，我国外贸出口面临总量及份额的双重压力。 

通胀方面，国内外通胀均呈现出回落的态势，同时，国内通胀水平继续大幅

低于欧美等主要经济体。2022 年 11 月，我国 CPI 同比为 1.6%（9 月为 2.8%），

PPI 同比为-1.30%（9 月为 0.95%）。海外通胀水平仍高，其中，11 月份，美国

CPI 同比 7.1%（9 月为 8.2%），英国 CPI 同比 10.7%（9 月为 10.1%），欧元区

HICP 同比 10.1%（9 月为 9.9%）；受此影响，美联储、欧央等均进行了较大幅度

的加息操作以遏制通胀。 

债券市场方面，四季度债券收益率呈震荡上行态势；10 月假期后，疫情多

点散发，市场对前期宽信用预期有所降温，利率小幅震荡；进入 11 月，疫情防

控二十条、地产十六条等超预期政策出台，且央行资金面持续净回笼，导致对资

金较敏感机构，像基金、银行出现抛售资产的现象；由于资产端价格的波动传导，

使负债端持续大量赎回，出现银行理财相继抛售资产的相互踩踏现象；债券市场

当即出现快速回调，十年国开、国债一度上行超 20BP，短债利率上行幅度加剧。

随后央行在 12 月央行宣布了降准 0.25 个百分点，释放资金约 5000 亿元，市场

情绪逐渐平复，但债券收益率中枢较三季度有所上行。 

2、展望 

展望 2023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之年。2022 年 12 月 6 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并强调，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预计 2023 年经济增长目标或为 5%，高点在二季度。2023 年，我国外贸出

口增速或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内需复苏的程度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基建及制



造业投资继续作为稳经济的重要抓手。基建投资方面，明年中央赤字率或在 3%

以上，新增专项债规模或不低于今年的 3.65 万亿，且明年仍然有近万亿专项债

留存限额，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或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制造业投资方面，国常

会强调“加快设备更新改造落地。引导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增加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促进制造业升级发展”；虽然 2023 年在出口增速回落的情况下制造业投资

增速面临下行压力，但是考虑到更新改造再贷款及金融机构对制造业在资金方面

的侧重，制造业投资或持续高个位数增长。房地产投资方面，当前政策面着力于

“保交楼”，2023 年土地市场或持续低迷；考虑到土地购置费不计入 GDP 核算，

房地产投资剔除土地购置后的部分一致预期在-2%左右，对经济的拖累较 2022

年改善。消费领域，随着我国疫情防控优化和社会全面放开，我国居民各项消费

有望复苏。 

债市方面，在 2023 年我国经济有望从“弱复苏”逐步走向“正常化”的大

背景下，我们认为，利率水平具有一定上行压力，但上行幅度或仍有限。上半年，

消费复苏基础或仍需巩固，房地产投资及销售增速或仍大幅负增长，在经济复合

增长率偏弱的情形下通胀预期较低，利率水平或将强势震荡。此外，已有部分专

家认为，国内第二波疫情高峰可能在五六月份（规模将为现在的25%-50%左右）。

下半年利率水平，一方面，或受到国内经济正常化及美国经济浅衰退下半场的支

撑；另一方面，视年内大概率会发生的第二波疫情的影响程度而定。央行在 2022

年底召开第四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强调“信贷总量有效增长”，市场普遍

预期 2023 年社融和 M2 增速向 10%收敛，这意味着，相较 2022 年，2023 年的

剩余流动性水平或有所下降。海外方面，日本央行在调整 YCC 框架后，仍然受

到市场投资者对调整后的 YCC 上限的施压，考虑到日本国内投资者持有 2.4 万

亿美元左右的外债，日本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可能会刺激日本国内投资者将更多资

金回流日本国内，进而对全球及我国债券收益率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人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研究、

交易、分配等各环节得到公平对待。  

(四)管理人履职报告  

在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



作管理规定》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计划说明书和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严格

执行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加强业务合规性

的定期监控与检查，落实各项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严格履行本计划合同规定。  

在报告期内，投资主办人按照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进行投资，投资范围和投

资比例符合产品说明书规定，无越权交易行为发生。  

(五)报告期内资管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无。 

五、托管人履职报告  

本托管人依据银河金汇银河水星季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合同与托管

协议，自计划成立日起托管“银河金汇银河水星季享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

下简称“本计划”）的全部资产。 

报告期内，本托管人严格遵守《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

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本计划合同和托管协议的规定，诚信、尽责地履行了托管人义务，不存在损害本

计划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报告期内，本托管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本计划合同和托管协议的规定，

对管理人在本计划的投资运作、资产净值的计算、收益的计算、计划费用开支等

方面进行了必要的监督、复核和审查，未发现其存在任何损害本计划委托人利益

的行为。 

本托管人认真复核了本报告期《银河金汇银河水星季享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认为其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六、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一)管理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的年固定管理费率为【0.4】%。  

计提方式  
本集合计划应给付管理人固定管理费, 按前一日的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

提。  



支付方式  

管理人的固定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自然月支付，由托

管人根据与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次月初 5个工作日内按照指

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  

   

   

(二)托管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的年托管费率为【0.02】%。 

计提方式  本集合计划应给付托管人托管费, 按前一日的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支付方式  

托管人的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自然月支付，由托管人

根据与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月初 5个工作日按照指定的账户

路径进行资金支付，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 

   

(三)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  

管理人在集合计划开放公告中公布的本集合计划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在本

集合计划运作期间，管理人可根据本集合计划运作情况，对集合计划业绩报

酬计提基准予以调整，具体以管理人公告为准。 

计提方式  

业绩报酬的计提，以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以下简称

“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如委托人该笔份额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募集

期认购的，以本计划成立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存续期内参与的，以

参与时份额确认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期间

年化收益率（R）作为计提业绩报酬的依据。对该周期内本金年化收益率（R）

超过业绩报酬计提标准 S的部分提取 60%作为管理人的业绩报酬。 

支付方式  
计提业绩报酬时，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酬划款指令，托管人收到指

令后从本集合计划资产中将计提的业绩报酬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 

   

七、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投资经理变更  

2022 年 10 月 31 日，经我司研究决定，将我司管理的“银河金汇银河水星

季享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经理，由虞婕女士，变更为虞婕女士、陈佳

琳女士。 



(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无。 

(三)报告期内其他事项说明  

无。 

八、声明  

郑重承诺报告所提供的内容、数据、报表、附件真实、准确、完整。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 01月 31日  


